附件3

2022年度永州市零陵历史文化名城服务中心（区创建办）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永州市零陵历史文化名服务中心
（此页为封面）
一、基本情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1、 永州市零陵历史文化名城服务中心
1、主要职能
作为区人民政府管理部门，我处的主要职责为： 
（1） 贯彻执行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负责协调、监督零陵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发展规划的制订。
（二）负责协调、监督零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规定的制定和修订，制定名城保护相关政策、技术标准。
（三）负责协调、监督历史文化名城有关文物、古迹、遗址、历史和人文等不可移动文物及古树的和管理、保护修复、抢救等。
（四）负责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专项资金的管理与调配使用。
（五）负责加强宣传，提高群众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意识。
（六）负责辖区内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日常管理工作。
   （永州市零陵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管理处）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机构设置情况。

零陵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管理处内设5个股室：办公室、规划申报室、文物保护室、景区开发室、管理监督室。

二、零陵区创建办
零陵区文明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创建办）由国卫办、创国园办、慢病办、禁燃办、创信办、创区办、创文办、创禁毒市办共八个工作组组成，八个工作组各有各自的职能。     
作为区委区政府临时工作部门，我办的主要职责为：

1、国卫办工作职能：负责制定国家卫生城市管理办法，分解各项工作任务，联系上级主管部门，督导、调度工作进度。

2、创文办工作职能：负责制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施方案，分解各项工作任务，联系上级主管部门，督导、调度工作进度。

3、创国园办工作职能：负责制定国家园林城市工作实施方案（实施方案要具体明确创园的成员单位和被考核单位），分解各项工作任务，联系上级主管部门，督导、调度工作进度。

4、慢病办工作职能：根据统计年鉴上报的驻区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均为本区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建设管理的责任单位，均要遵照执行建设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工作任务，确保全社会参与、综合防控无死角。

5、禁燃办工作职能：负责将禁燃工作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和主要工作督查内容，负责统筹、组织、指导、协调、调度整个禁燃工作，负责对禁燃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负责各类综合材料撰写及创国卫资料的收集、整理、汇编，负责对禁燃工作的督查和考核。

6、创信办工作职能：负责制定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实施方案，分解各项工作任务，联系上级主管部门，督导、调度工作进度。

7、创区办工作职能：负责制定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实施方案，分解各项工作任务，联系上级主管部门，督导、调度工作进度。

8、创禁毒市办工作职能：负责制定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分解各项工作任务，联系上级主管部门，督导、调度工作进度。

（二）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区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区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2022年度整体绩效目标414.06万元（其中历史文化名城服务中心159.27万元、区创建办254.79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历史文化名城服务中心本年支出159.27万元。1、工资福利139  万元；2、商品和服务性支出 20.27 万元；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 万元；4、其他资本性支出  0  万元。5、本年度公务接待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出国出境支出0万元。
2、区创建办本年支出254.79万元。1、工资福利0 万元；2、商品和服务性支出 254.79万元；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 万元；4、其他资本性支出  0  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2年度我单位无项目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度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度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度我单位无社会保险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2年在区财政局的正确指导下，我们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积极作为，各方面工作稳步推进，创建办在组织协调、考评检查、督促指导创交模、创园林城市，国卫管理工作等方面达到了预期目标。在预算资金及项目资金使用上，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以及各项财政纪律，严控三公支出，提高了资金使用率。在社会效益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加强了社会文明建设，提高了人民的文化修养，社会满意度达90%。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预算支出执行绩效目标有偏差，主要原因工作有待加强、细化。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
按照新《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按本部门的发展规划，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的编制本年预算方案，避免预算支出与实际执行出现较大偏差情况。
2、规范账务处理，提高财务信息质量
严格按照《会计法》等规定执行财务核算，并结合实际情况，完整、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尽可能地做到决算与预算相衔接。
3、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湖南省委“九条规定”，建立本单位“三公经费”等公务支出管理制度及厉行节约制度，加强经费审批和控制，规范支出标准和范围并严格执行。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93分，并在政府网站进行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